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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公會長官、夥伴大家好 
 
一、有關鼓勵不動產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一案，依 115年 2月 2日會同各公會研商會議決議，請各
不動產全國聯合會彙整並填寫所屬業者汰換（新購）具有 1級能源效率標示之節能設備情形，並於
115年 6月 25日（統計期間為 115年 3月 21日至當年 6月 20日）將上開辦理情形表逕以電郵傳
送至本部地政司承辦人彙整。 
 
二、煩請各公會依附件格式，協助填列第 1季所屬業者汰換（新購）具有 1級能源效率標示之節能
設備情形，並於 6月 25日前回復至 moi2506@moi.gov.tw。 
三、另請各公會再次協助轉知所屬會員、業者，如有汰換設備需求，且有補助需求並符合補助條件

者，請提早規劃並向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，網址

https://www.essc.org.tw/subsidy/index/index.aspx。 
 
四、隨文檢送前開會議紀錄供參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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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鼓勵不動產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政策說明會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5 年 2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2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副司長杏莉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紀錄：李芳怡 

伍、討論事項及結論 

議題一：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協助說明是否已規劃 115 年商

業服務設施節能補助申請。 

決 議：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已公告 115 年度商業服務業節能

設備汰換補助，申請受理期間為 115 年 2 月 10 日

至 4 月 10 日 17 時止（因預算有限，如申請踴躍，

可能提前公告停止受理），相關申請資訊請參見經濟

部商業發展署簡報（如附件 1）、商業服務業節能設

備 補 助 網 站

（https://www.essc.org.tw/subsidy/index/index.aspx，

可查詢符合申請條件之產品並試算補助金額）或可

撥打服務專線（02-8978-5999）洽詢。請各產業公會

協助轉知所屬會員、業者，如有汰換設備需求，且

有補助需求並符合補助條件者，請提早規劃並向經

濟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。 

議題二：請各產業公會協助宣導企業完成汰換節能設備家數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感謝各產業公會支持本部「近零碳建築減碳行動計

https://www.essc.org.tw/subsidy/index/index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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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」鼓勵業者汰換節能設備之推動策略，請各產業

公會協助向所屬會員、業者宣導。另業者如因新設、

變更營業處所而有新購節能設備，基於尚符合鼓勵

業者使用節能設備政策目標，允宜納入該推動策略

執行成效。115 年各產業完成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

家數目標值如下表，如推動上有任何困難，請即時

向本部地政司反映，並將與各產業公會共同研商處

理。 

產業 家數 

不動產估價師 3 

地政士 10 

測繪業 1 

不動產仲介業 46 

不動產代銷業 10 

租賃住宅服務業 30 

總計 100 

 

議題三：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各產業公會協助統計

辦理節能減碳政策宣導場次、汰換節能設備家數之

方式及期程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宣導節能減碳政策辦理情形表修正如附件 2，請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彙整所屬地政單位對不動產相關業者

及民眾辦理宣導節能減碳政策情形；請各不動產全國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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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會彙整並填寫對所屬會員、業者辦理宣導節能減碳政

策情形。另檢送節能減碳宣導資料如附件 3 供參。 

二、 汰換（新購）節能設備情形表修正如附件 4，請各不動

產全國聯合會彙整並填寫所屬業者汰換（新購）具有 1

級能源效率標示之節能設備情形。 

三、 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產業公會於每年 3 月 25 日

（統計期間為前年 12 月 21 日至當年 3 月 20 日）、6 月

25 日（統計期間為當年 3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）、9 月

25 日（統計期間為當年 6 月 21 日至 9 月 20 日）及 12

月 25 日（統計期間為當年 9 月 21 日至 12 月 20 日）將

上開辦理情形表逕以電郵傳送至本部地政司承辦人（李

芳 怡 小 姐 ， 電 話 ： 02-23565263 ， 電 郵 ：

moi2346@moi.gov.tw）彙整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45 分 
















